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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车车打打手手机机当当心心被被罚罚5500元元
济南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下月施行，开车抽烟、赤脚等也要罚

今年5月1日起，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批准的《济南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
式开始施行。《条例》共八章六十五条。规定了车辆和驾驶
人、道路通行条件、道路通行规定、交通事故防范救援和快
速处置、交通安全社会治理等内容。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张泰来 实习生 张瑞

条例：

用蓝牙打电话不会处罚

《条例》中对四类交通违法
行为处罚标准做出规定。

营运客车、危化车、重型车
辆不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符合
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并保
证其正常运行将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二
百元罚款。

损毁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或
者影响其功能的行为，包括遮
挡交通安全设施；在交通安全
设施上设置或者张贴广告牌、
指路牌、宣传标语等物品；设置
与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
标线相混淆的招牌、符号、图
案;设置干扰驾驶人视觉的红、
黄、绿三色灯源或者其他容易
产生眩光、反光效果的物品及
其他损毁或者影响其功能的行
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
令行为人排除妨碍，拒不执行
的，处二千元罚款，并强制排除

妨碍，所需费用由行为人负担。
驾驶机动车时，有下列妨

碍安全驾驶行为之一的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五十元罚款。包括：非紧急情
况下急转、急停、骑线行驶；吸
烟、饮食、向道路上抛撒物品或
者以手持方式使用移动电话；
赤脚、穿拖鞋。微型、小型载客
汽车后备箱载物应当固定箱
盖，不得遮挡车窗。

另外，机动车在导向车道
内变更车道的，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处一百元罚款。

“以往有开车打手机处罚
的罚则，现在细化为以手持方
式使用移动电话，这主要是基
于执法方面的考量。”济南交警
支队法制科民警介绍，上述条
款是否进行记分处罚，相关部
门在纳入违法处罚代码时会统
筹制定。

现实：

警力不足取证难，或将制约新条例落实

新条例新增了对于四类违
法行为的处罚条款，这里有新
加的条款，也有对以往条例的
补充，但根据一线交警的经验，
新条例的完全落实依然困难重
重，而最主要的困难还在于取
证难和警力不足。

比如“在交通安全设施上
设置或者张贴广告牌、指路牌、
宣传标语等物品”，“在传统的
认识上，打击张贴广告是城管
部门的事，交警也不可能派出
警力整天盯着这事。”多名一线
交警说，除取证难外，对在交通
安全设施上张贴广告行为的处
罚，因为往往涉及到个人，类似
与西安等地实行过的对闯红灯
行人的处罚，很难落实，最终很
可能因难以落实而流于形式。

更难落实的，还要数对于
“开车抽烟、赤脚、穿拖鞋、手持
方式使用移动电话”的处罚。

以开车时以手持方式使用
电话为例，民警介绍，此规定实
际是对此前法律条例中开车打
手机条款的细化，而细化的目
的就是方便执法，明确了开车
时不仅不能打手机，还不能看

短信、刷微博等以手持的方式
使用手机。

在一线交警看来，条款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查处的可执
行性，但即便是这样，执行起来
也还是有一定难度。其难度主
要还是取证难，交警介绍，目前
高清探头还没有对辖区全覆盖，
且相当一部分抓拍设备还依赖
人工抓拍，车辆行驶的速度又很
快，工作人员来不及取证车辆就
早已驶过。即便是现场执法，开
车打手机、抽烟等因为取证难，
民警一般也不予查处。

更难查处的是赤脚、穿拖
鞋驾车，对其取证抓拍设备完
全帮不上忙，只能依赖现场处
罚。

“查处难度倒是不大，开车
门检查即是，但除非组织专门
行动，你也不可能挨个把车拦
停检查，再说也没有那么多警
力支撑。”一名一线民警说，而
这样的困境并不独为济南所特
有，在全国其他城市，对于这几
项违法的处罚也面临着同样的
困境，处于喊罚的声音大，但实
际上处罚起来有限的局面。

没有禁停标志就能路边停车？错了！《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条款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停放”。条
例相关条款则对其进行了补充，明确了机动车停放的“规
定地点”。非规定地点停车将面临违停处罚。

《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机动车应当在停车场或者
交通标志、标线规定的道路停车泊位内停放。禁止在人行
道上停放机动车，但是依法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即“规
定地点”为“停车场或者交通标志、标线规定的道路停车
泊位内”。

同时，《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在城市道路允
许临时停车的路段停车的，不得妨碍行人和其他车辆通
行，驾驶人不得离开车辆，上下人员或者卸载货物后立即
驶离。

该条规定同时明确如下三点：一是，“临时停车”是指
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可以
停车的道路上，为上下人员或卸载货物而实施的短暂停
靠，且驾驶人不得离开车辆；二是，并非无禁停标志的路
段上即可停车，而是机动车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所处位置
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禁
止临时停车的地点，如果是禁止情形之外的道路，方可在
不影响行人和其他车辆通行的条件下实施临时停车；三
是，除依法施划的道路停车泊位外，车辆不得在道路上停
放，依照规定临时停车的，驾驶人不得离开车辆。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没没有有禁禁停停标标志志
也也不不能能随随便便停停车车

链接

条例里和你紧密相关的内容

1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

车让行

2 .不得允许未满十周岁儿童乘坐前排

3 .交通安全不良记录或将影响工作聘

任及车辆保险费率

4 .临时占道路、停车场从事大型活动

需审批

5 .机动车在导向车道内变更车道的，

罚100元

6 .非规定地点停车将面临违停处罚

以下行为处五十元罚款

●非紧急情况下急转、急
停、骑线行驶
●吸烟、饮食、向道路上抛
撒物品

●以手持方式使用移动电话、赤脚、穿拖鞋
●微型、小型载客汽车后备箱载物未固
定箱盖

《条例》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明
确提出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和道路
交通资源合理配置的理念，从“以车为
本”过渡到以交通参与者为中心。

《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新建、改
建、扩建城市道路，应当科学规划公共
交通设施，条件具备的应当规划建设
换乘枢纽、公共交通专用车道、合乘车
道、公交港湾式停靠站台、出租车临时
停靠站点。”第十六条规定：“城市道路
应当保障自行车交通、步行交通的通
行空间，合理设置非机动车道、人行道
和自行车停放区。”

对于礼让行人一项，《条例》将礼让
行人车辆由机动车扩展为包括非机动
车在内的所有车辆。《条例》第三十八条
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
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
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

《条例》同时规定，驾驶人、乘坐人
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轻
便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
定戴安全头盔；机动车驾驶人不得允
许未满十周岁儿童乘坐前排、未满四
周岁儿童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使用儿
童安全座椅。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要超过其他安全事故。但
是，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交通安全信
息公开不到位的问题，这是影响交通
安全社会化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济南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段富勇指
出，《条例》明确要建立重要交通安全
信息公开机制。

《条例》交通安全社会治理一章规
定，交管部门要定期向社会公开重大
道路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
治、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状况、驾驶人培
训机构培训质量和违规机动车车辆生
产企业及产品等信息。

“道路交通安全的机理研究表明，
诱发道路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驾驶
人的过失，但同时也发现，在人的过失
背后，多数交通事故通常是由综合的
多重因素造成。”段富勇称，道路、车
辆、管理以及培训之中内在因素会诱
发、放大驾驶人的过错。

另外，《条例》指出，将建立交通安
全记录参考制度，并规定，用人单位雇
用人员、保险机构办理保险业务需要
参考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记录的，
可以要求被雇用人、投保人提供。

“驾驶人的交通安全不良记录或将
影响工作聘任及车辆保险费率。”交管
部门一名人士称。本报记者 王兴飞

驾驶人不良记录

或影响切身利益

非机动车也得

礼让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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